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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力图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刑法中犯罪未完成形态在具体罪行
中的存在范围。
《论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共分七章，提要如下：第一章：导论。
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范围的规定及其评析、对相关问题现有研究成果的回
顾及其评价、《论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其意义。
　　第二章：犯罪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重罪”之中。
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与犯罪完成形态的存在不是亦步亦趋的，即并非每
一种罪行都存在未完成形态。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首先取决于一国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犯罪观、刑事政策等），因此，在
本章里，主要探讨立法者在价值取向上应如何合理地划定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的总体范围。
在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刑事立法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范围的规定，并立足于我国的实
际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立法者应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严格地限定在“重罪”之中。
怎样认定轻罪和重罪？
作者在剖析学术界关于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四种观点后指出，以一定的法定刑为标准认定罪行的轻重具
有充分的依据。
因为：一、法定刑是立法者对具体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进行评判考量的结果；二、以法定刑的
轻重作为判断罪行轻重的标准，为世界上具有先进刑事立法技术的国家所认同；三、任何一国的刑事
立法都无法完全避免“罪刑冲突”的现象，要完全做到罪刑相适应永远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
四、一个特定的犯罪构成类型配置一个相应的法定刑，是我国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立法模式。
至于认定轻罪和重罪的法定刑的分界线，应当以有期徒刑3年为限，即凡法定最低刑为3年或3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罪行都是重罪，反之便是轻罪。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还对现行刑法轻罪和重罪界限不明的条文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调整其罪刑关系
的立法建议。
　　第三章：罪过形式和行为形式对有无未完成形态的影响。
本章试图通过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考察，旨在说明并非所有的重罪都存在未完成形态。
就是说，有些犯罪形态虽然是重罪，但是，由于罪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它们不可能存在预备犯
、未遂犯和中止犯。
这些犯罪是：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和聚众型犯罪。
　　第四章：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基本构成类型。
在本章里，探讨举动犯和具体危险犯两种基本构成类型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
　　在学术界，关于举动犯是否存在未遂犯，从来就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对立。
肯定说以行为人实行着手与到结果发生之间，可能存在未遂作为其立论的依据；而否定说则以行为人
一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犯罪即为完成作为其支撑的理由。
作者指出，否定说关于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犯的结论虽是正确的，但是其论证的理由则过于简单，需要
进一步补充。
作者认为，立法者把实施某种犯罪的客观要件行为“跳过”未遂犯而直接规定为既遂犯，是考虑到该
种犯罪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为了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这种犯罪所需，这才是举动犯不存
在未遂犯的根本原因。
在危险犯的两种基本分类即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中，作者认为前者不存在未遂犯，后者则相反。
　　前者不存在未遂犯的理由在于：（1）具体危险犯离实害犯更接近，因此，在刑事法律政策上，
对于具体危险犯的处罚，应当比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为重，这种更重的处罚，就体现在，刑法将“足以
使发危险的行为”直接“升格”至犯罪既遂，予以较未遂犯更为严重的处罚；（2）“足以使发生危
险”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未遂行为”，如果在这种“未遂行为”之前再设立未遂犯，在
理论上则是不科学的；（3）没有“足以使发生危险”的行为由于社会危害性不大，则没有必要加以
犯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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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存在未遂犯的理由则在于：抽象危险是一种立法者拟制的危险，行为人虽然着手实施构成要件的
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抽象危险结果也随之发生，在未发生抽象危险结果之前存在未遂的可能。
加之，引起发生抽象危险结果的危害行为具有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有必要加以犯罪化从而成立未
遂犯。
　　第五章：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加重构成类型。
主要探讨了两种加重成类型（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不存在未遂犯的情形。
　　作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有三种类型：“过失+过失”、“故意+过失”
以及“故意+故意或过失”。
关于前两种类型的结果加重犯，不存在未遂犯在学术界是共识。
而学者对于最后一种类型的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犯，则有争议，对此有否定说和部分肯定说（即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只存在于基于直接故意实现加重结果而着手实行了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由于其
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加重结果未出现的情况）之分。
作者也持“部分肯定说”，但认为只有在基本犯罪是结果犯，并且行为人以直接故意实现加重结果的
情形中，未遂犯才有成立的余地，其他情形中一概排除其存在。
在情节加重犯中，由于作为“重罪”的情节加重犯是相对于该罪基本罪而言的，如果犯罪情节不是严
重或者特别严重，不是恶劣或者特别恶劣，只能成立基本罪的既遂，所以刑法理论通说关于严格意义
上的情节加重犯不存在未遂犯的观点是正确的。
作者同时指出，刑法规定的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来总揽“有下列情形之一”或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加重构成或者特别加重构成，应当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情节加重犯，同样排除其未
遂犯的存在。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还简要地剖析了何谓复合加重犯，并阐述了其不存在未遂犯的理由。
　　第六章：存在未完成形态之重罪。
本章分三节分别加以叙述。
　　在第一节中，作者认为，在通过前几章的分析和排除，理论上存在未遂犯的所有重罪（116个）均
应设立未遂犯。
理由有二：一、重罪的未遂行为一律处罚是当代世界其他各国（地区）刑事立法的通行做法；二、存
在未遂犯的所有重罪与刑法规定的全部故意罪行的比例为15％，这一比例与世界其他各国（地区）刑
法的规定相比，是比较低的，较好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体现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
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预备行为原则上不予处罚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基本立场，因此，应当在这一前
提下考虑在少数个罪中设立预备犯。
在这个前提下，作者认为，基于三种情形下的犯罪预备行为应当加以犯罪化：其一，针对刑法保护的
最重要的法益（客体）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其二，对法益（客体）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犯罪预备行为
；其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预备行为。
这样，在刑法分则各章中我们认为只有26种犯罪应当设立预备犯。
在第三节中，作者基本赞成中止犯的存在范围与未遂犯存在范围一致的立法例，但同时指出，我国刑
法中有9种重罪行只存在未遂犯，不存在中止犯。
　　第七章：我国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范围的立法建议。
在本章里，作者在比较中外刑法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范围立法模式优劣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总
则概括性规定和分则列举性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刑法未来的立法模式。
同时对我国刑法总则第22条、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在分则中，则明确标明何条
何款何段之罪，处罚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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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是“西南刑事法与毒品问题研究文库”系列之一，共分七章，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刑法中犯罪未完成形态在具体罪行中的存在范围。
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范围的规定及其评析、对相关问题现有研究成果的回
顾及其评价、《论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存在范围》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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